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六簡字第214號

原      告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棋笙  

            柯易賢  

被      告  林志軒  

0000000000000000

            林欣慧  

            林良鴻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協議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

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項法定期間為除

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權利即告消滅，非如消滅時效得因中

斷或不完成之事由而延長，是此項除斥期間有無逾期，縱未

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先為調查認定，以為判斷之

依據。查：依據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

第19頁）及卷附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

3年7月19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122號函函覆所示（見本院卷

第139頁），如附表所示土地登記謄本之列印時間為112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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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而卷內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原告在此之前即已知

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移轉之事實，故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

提起本訴，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未逾民法第

245條規定之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㈡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務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

　　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

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

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

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

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

行使撤銷權。是原告得否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之分割

協議，及塗銷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仍應以被告間

之給付是否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判斷，以定得否准予撤銷。又

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

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

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

之外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

以當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另約

由債務人以外之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分割協議，係為消滅因繼

承而生之公同共有關係，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要

難認係有害於債權人之法律行為，蓋債權人貸予款項或與債

務人發生債之關係時所評估者，係債務人本身之資力，通常

不會就債務人之被繼承人資力併予評估，故債權人自應以債

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

期待，亦難認有保護之必要。且繼承人就遺產所為遺產分割

協議，係繼承人就遺產之權利互為協議後，再行分配遺產之

權利，為多數繼承人之共同行為，衡諸一般社會常情，繼承

人間分割遺產時，往往係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

被繼承人之貢獻（如有無扶養之事實、生前的照顧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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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員間的情感與恩情（如協議由仍在世之父母親一方取得

全數遺產，作為該仍在世父母親之照護或費用支出）、被繼

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如贈與之歸扣）、是否

承擔祭祀義務等諸多因素，故遺產分割協議，苟未因此增加

債務人之不利益，即難認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應無

從爰引民法第244 條第1 、2 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

　㈢查被告等辯稱:因林志軒、林良鴻從民國80幾年起因陸續向

林欣慧借錢，用於家裡生活開銷及照顧父母，共積欠林欣慧

7、800萬元，後來協議由林志軒、林良鴻各負擔一半，簽寫

本票，且有協議媽媽走之後房子過戶給林欣慧，用以抵之前

之欠款，並非無償等語。經隔離詢問三名被告，彼等所述，

向林欣慧所借的錢，大都由林良鴻經手，及借款用途之情大

致相符，且觀之林良鴻所出具之借據，係從85年3月間始借

款，借款金額20、30萬不等， 觀該各筆借款借據，有的紙

質泛黃或較舊（本院卷第179-18頁，原本在證物袋內），不

像近期臨訟所簽發，另觀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

票，其發票人之簽名與被告林良鴻、林志軒當庭簽名之筆跡

相似，且被告林欣慧已就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

聲請支付命令確定，業已調取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4873、4

874號支付命令卷查明，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留之系

爭遺產總價值為71萬8,500元，此有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

證明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7頁），被告林欣慧等3人按

其應繼分，每人所得繼承之數額為23萬9,500元（計算式：7

1萬8,500元÷3＝23萬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參以被

告林志軒既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超過400萬元未償等情，堪

認被告林欣慧等人抗辯屬實。

㈣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林志軒未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而有害其債權，故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

　　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等情。然

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

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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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

(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

被繼承人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

參以被告林志軒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400萬元未償，所積欠

之債務，係與被告林良鴻議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

費用，則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被告林欣慧預先支付之

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而協議由男生各負擔一半費

用，並協議放棄繼承自林陳春所遺留之系爭遺產，亦屬合

理。況若該協議非真，被告林良鴻必須承擔對被告林欣慧之

鉅額債務，已非必要，且被告林良鴻其與被告林志軒所積欠

原告之債務本無渉，實無自願放棄自己應繼財產，而獨由被

告林欣慧繼承之理由。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如附表所示

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係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親屬間

債務及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之協議結果，並非故意以無償

方式詐害原告對被告林志軒之債權為目的，不得僅因被告林

志軒未繼承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而遽認屬無償行為。

　㈤況原告貸款予債務人林志軒所評估者為被告林志軒本身當時

的資力，並無就將來未必獲致之繼承財產予以衡估，且被告

林志軒對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產為公同共有之權利，被告間之

遺產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雖減少23萬9,500元之繼承

利益，然同時減少林志軒之同額債務，並未因此增加被告林

志軒之不利益，自不在民法第244 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

能力範圍內，亦難認有害及原告之債權。

㈥此外，原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詐害原告之無償行為之事實，故原

　　告主張被告間所為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侵害原告

　　之債權云云，即非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2項、第4 項等

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意思表

示，及編號1至3所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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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附表：被繼承人林陳春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所在或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2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3 房屋 雲林縣○○市○○段000○號

門牌：雲林斗六市○○路00號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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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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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六簡字第214號
原      告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訴訟代理人  吳棋笙  
            柯易賢  
被      告  林志軒  


            林欣慧  
            林良鴻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協議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項法定期間為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權利即告消滅，非如消滅時效得因中斷或不完成之事由而延長，是此項除斥期間有無逾期，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先為調查認定，以為判斷之依據。查：依據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9頁）及卷附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7月19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122號函函覆所示（見本院卷第139頁），如附表所示土地登記謄本之列印時間為112年12月8日，而卷內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原告在此之前即已知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移轉之事實，故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提起本訴，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之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㈡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務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
　　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行使撤銷權。是原告得否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之分割協議，及塗銷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仍應以被告間之給付是否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判斷，以定得否准予撤銷。又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之外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以當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另約由債務人以外之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分割協議，係為消滅因繼承而生之公同共有關係，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要難認係有害於債權人之法律行為，蓋債權人貸予款項或與債務人發生債之關係時所評估者，係債務人本身之資力，通常不會就債務人之被繼承人資力併予評估，故債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期待，亦難認有保護之必要。且繼承人就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繼承人就遺產之權利互為協議後，再行分配遺產之權利，為多數繼承人之共同行為，衡諸一般社會常情，繼承人間分割遺產時，往往係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如有無扶養之事實、生前的照顧等）、家族成員間的情感與恩情（如協議由仍在世之父母親一方取得全數遺產，作為該仍在世父母親之照護或費用支出）、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如贈與之歸扣）、是否承擔祭祀義務等諸多因素，故遺產分割協議，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即難認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應無從爰引民法第244 條第1 、2 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
　㈢查被告等辯稱:因林志軒、林良鴻從民國80幾年起因陸續向林欣慧借錢，用於家裡生活開銷及照顧父母，共積欠林欣慧7、800萬元，後來協議由林志軒、林良鴻各負擔一半，簽寫本票，且有協議媽媽走之後房子過戶給林欣慧，用以抵之前之欠款，並非無償等語。經隔離詢問三名被告，彼等所述，向林欣慧所借的錢，大都由林良鴻經手，及借款用途之情大致相符，且觀之林良鴻所出具之借據，係從85年3月間始借款，借款金額20、30萬不等， 觀該各筆借款借據，有的紙質泛黃或較舊（本院卷第179-18頁，原本在證物袋內），不像近期臨訟所簽發，另觀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其發票人之簽名與被告林良鴻、林志軒當庭簽名之筆跡相似，且被告林欣慧已就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聲請支付命令確定，業已調取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4873、4874號支付命令卷查明，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留之系爭遺產總價值為71萬8,500元，此有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7頁），被告林欣慧等3人按其應繼分，每人所得繼承之數額為23萬9,500元（計算式：71萬8,500元÷3＝23萬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參以被告林志軒既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超過400萬元未償等情，堪認被告林欣慧等人抗辯屬實。
㈣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林志軒未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而有害其債權，故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
　　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等情。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以被告林志軒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400萬元未償，所積欠之債務，係與被告林良鴻議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用，則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被告林欣慧預先支付之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而協議由男生各負擔一半費用，並協議放棄繼承自林陳春所遺留之系爭遺產，亦屬合理。況若該協議非真，被告林良鴻必須承擔對被告林欣慧之鉅額債務，已非必要，且被告林良鴻其與被告林志軒所積欠原告之債務本無渉，實無自願放棄自己應繼財產，而獨由被告林欣慧繼承之理由。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係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親屬間債務及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之協議結果，並非故意以無償方式詐害原告對被告林志軒之債權為目的，不得僅因被告林志軒未繼承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而遽認屬無償行為。
　㈤況原告貸款予債務人林志軒所評估者為被告林志軒本身當時的資力，並無就將來未必獲致之繼承財產予以衡估，且被告林志軒對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產為公同共有之權利，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雖減少23萬9,500元之繼承利益，然同時減少林志軒之同額債務，並未因此增加被告林志軒之不利益，自不在民法第244 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圍內，亦難認有害及原告之債權。
㈥此外，原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詐害原告之無償行為之事實，故原
　　告主張被告間所為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侵害原告
　　之債權云云，即非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2項、第4 項等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意思表示，及編號1至3所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附表：被繼承人林陳春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所在或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2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3

		房屋

		雲林縣○○市○○段000○號
門牌：雲林斗六市○○路00號

		1分之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六簡字第214號

原      告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訴訟代理人  吳棋笙  

            柯易賢  

被      告  林志軒  



            林欣慧  

            林良鴻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協議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

    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項法定期間為除

    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權利即告消滅，非如消滅時效得因中

    斷或不完成之事由而延長，是此項除斥期間有無逾期，縱未

    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先為調查認定，以為判斷之

    依據。查：依據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

    第19頁）及卷附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

    3年7月19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122號函函覆所示（見本院卷

    第139頁），如附表所示土地登記謄本之列印時間為112年12

    月8日，而卷內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原告在此之前即已知

    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移轉之事實，故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

    提起本訴，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未逾民法第

    245條規定之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㈡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務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

　　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

    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

    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

    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

    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

    行使撤銷權。是原告得否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之分割

    協議，及塗銷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仍應以被告間

    之給付是否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判斷，以定得否准予撤銷。又

    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

    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

    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

    之外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

    以當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另約

    由債務人以外之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分割協議，係為消滅因繼

    承而生之公同共有關係，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要

    難認係有害於債權人之法律行為，蓋債權人貸予款項或與債

    務人發生債之關係時所評估者，係債務人本身之資力，通常

    不會就債務人之被繼承人資力併予評估，故債權人自應以債

    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

    期待，亦難認有保護之必要。且繼承人就遺產所為遺產分割

    協議，係繼承人就遺產之權利互為協議後，再行分配遺產之

    權利，為多數繼承人之共同行為，衡諸一般社會常情，繼承

    人間分割遺產時，往往係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

    被繼承人之貢獻（如有無扶養之事實、生前的照顧等）、家

    族成員間的情感與恩情（如協議由仍在世之父母親一方取得

    全數遺產，作為該仍在世父母親之照護或費用支出）、被繼

    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如贈與之歸扣）、是否

    承擔祭祀義務等諸多因素，故遺產分割協議，苟未因此增加

    債務人之不利益，即難認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應無

    從爰引民法第244 條第1 、2 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

　㈢查被告等辯稱:因林志軒、林良鴻從民國80幾年起因陸續向林

    欣慧借錢，用於家裡生活開銷及照顧父母，共積欠林欣慧7

    、800萬元，後來協議由林志軒、林良鴻各負擔一半，簽寫

    本票，且有協議媽媽走之後房子過戶給林欣慧，用以抵之前

    之欠款，並非無償等語。經隔離詢問三名被告，彼等所述，

    向林欣慧所借的錢，大都由林良鴻經手，及借款用途之情大

    致相符，且觀之林良鴻所出具之借據，係從85年3月間始借

    款，借款金額20、30萬不等， 觀該各筆借款借據，有的紙

    質泛黃或較舊（本院卷第179-18頁，原本在證物袋內），不

    像近期臨訟所簽發，另觀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

    ，其發票人之簽名與被告林良鴻、林志軒當庭簽名之筆跡相

    似，且被告林欣慧已就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聲

    請支付命令確定，業已調取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4873、487

    4號支付命令卷查明，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留之系爭

    遺產總價值為71萬8,500元，此有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

    明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7頁），被告林欣慧等3人按其

    應繼分，每人所得繼承之數額為23萬9,500元（計算式：71

    萬8,500元÷3＝23萬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參以被告

    林志軒既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超過400萬元未償等情，堪認

    被告林欣慧等人抗辯屬實。

㈣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林志軒未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而有害其債權，故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

　　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等情。然

    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

    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

    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

    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

    被繼承人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

    參以被告林志軒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400萬元未償，所積欠

    之債務，係與被告林良鴻議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

    費用，則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被告林欣慧預先支付之

    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而協議由男生各負擔一半費

    用，並協議放棄繼承自林陳春所遺留之系爭遺產，亦屬合理

    。況若該協議非真，被告林良鴻必須承擔對被告林欣慧之鉅

    額債務，已非必要，且被告林良鴻其與被告林志軒所積欠原

    告之債務本無渉，實無自願放棄自己應繼財產，而獨由被告

    林欣慧繼承之理由。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如附表所示不

    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係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親屬間債

    務及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之協議結果，並非故意以無償方

    式詐害原告對被告林志軒之債權為目的，不得僅因被告林志

    軒未繼承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而遽認屬無償行為。

　㈤況原告貸款予債務人林志軒所評估者為被告林志軒本身當時

    的資力，並無就將來未必獲致之繼承財產予以衡估，且被告

    林志軒對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產為公同共有之權利，被告間之

    遺產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雖減少23萬9,500元之繼承

    利益，然同時減少林志軒之同額債務，並未因此增加被告林

    志軒之不利益，自不在民法第244 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

    能力範圍內，亦難認有害及原告之債權。

㈥此外，原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詐害原告之無償行為之事實，故原

　　告主張被告間所為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侵害原告

　　之債權云云，即非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2項、第4 項等

    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意思表

    示，及編號1至3所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附表：被繼承人林陳春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所在或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2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3 房屋 雲林縣○○市○○段000○號 門牌：雲林斗六市○○路00號 1分之1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六簡字第214號
原      告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訴訟代理人  吳棋笙  
            柯易賢  
被      告  林志軒  


            林欣慧  
            林良鴻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協議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項法定期間為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權利即告消滅，非如消滅時效得因中斷或不完成之事由而延長，是此項除斥期間有無逾期，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先為調查認定，以為判斷之依據。查：依據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9頁）及卷附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7月19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122號函函覆所示（見本院卷第139頁），如附表所示土地登記謄本之列印時間為112年12月8日，而卷內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原告在此之前即已知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移轉之事實，故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提起本訴，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之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㈡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務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
　　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行使撤銷權。是原告得否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之分割協議，及塗銷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仍應以被告間之給付是否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判斷，以定得否准予撤銷。又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之外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以當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另約由債務人以外之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分割協議，係為消滅因繼承而生之公同共有關係，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要難認係有害於債權人之法律行為，蓋債權人貸予款項或與債務人發生債之關係時所評估者，係債務人本身之資力，通常不會就債務人之被繼承人資力併予評估，故債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期待，亦難認有保護之必要。且繼承人就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繼承人就遺產之權利互為協議後，再行分配遺產之權利，為多數繼承人之共同行為，衡諸一般社會常情，繼承人間分割遺產時，往往係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如有無扶養之事實、生前的照顧等）、家族成員間的情感與恩情（如協議由仍在世之父母親一方取得全數遺產，作為該仍在世父母親之照護或費用支出）、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如贈與之歸扣）、是否承擔祭祀義務等諸多因素，故遺產分割協議，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即難認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應無從爰引民法第244 條第1 、2 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
　㈢查被告等辯稱:因林志軒、林良鴻從民國80幾年起因陸續向林欣慧借錢，用於家裡生活開銷及照顧父母，共積欠林欣慧7、800萬元，後來協議由林志軒、林良鴻各負擔一半，簽寫本票，且有協議媽媽走之後房子過戶給林欣慧，用以抵之前之欠款，並非無償等語。經隔離詢問三名被告，彼等所述，向林欣慧所借的錢，大都由林良鴻經手，及借款用途之情大致相符，且觀之林良鴻所出具之借據，係從85年3月間始借款，借款金額20、30萬不等， 觀該各筆借款借據，有的紙質泛黃或較舊（本院卷第179-18頁，原本在證物袋內），不像近期臨訟所簽發，另觀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其發票人之簽名與被告林良鴻、林志軒當庭簽名之筆跡相似，且被告林欣慧已就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聲請支付命令確定，業已調取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4873、4874號支付命令卷查明，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留之系爭遺產總價值為71萬8,500元，此有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7頁），被告林欣慧等3人按其應繼分，每人所得繼承之數額為23萬9,500元（計算式：71萬8,500元÷3＝23萬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參以被告林志軒既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超過400萬元未償等情，堪認被告林欣慧等人抗辯屬實。
㈣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林志軒未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而有害其債權，故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
　　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等情。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以被告林志軒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400萬元未償，所積欠之債務，係與被告林良鴻議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用，則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被告林欣慧預先支付之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而協議由男生各負擔一半費用，並協議放棄繼承自林陳春所遺留之系爭遺產，亦屬合理。況若該協議非真，被告林良鴻必須承擔對被告林欣慧之鉅額債務，已非必要，且被告林良鴻其與被告林志軒所積欠原告之債務本無渉，實無自願放棄自己應繼財產，而獨由被告林欣慧繼承之理由。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係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親屬間債務及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之協議結果，並非故意以無償方式詐害原告對被告林志軒之債權為目的，不得僅因被告林志軒未繼承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而遽認屬無償行為。
　㈤況原告貸款予債務人林志軒所評估者為被告林志軒本身當時的資力，並無就將來未必獲致之繼承財產予以衡估，且被告林志軒對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產為公同共有之權利，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雖減少23萬9,500元之繼承利益，然同時減少林志軒之同額債務，並未因此增加被告林志軒之不利益，自不在民法第244 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圍內，亦難認有害及原告之債權。
㈥此外，原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詐害原告之無償行為之事實，故原
　　告主張被告間所為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侵害原告
　　之債權云云，即非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2項、第4 項等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意思表示，及編號1至3所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附表：被繼承人林陳春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所在或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2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3

		房屋

		雲林縣○○市○○段000○號
門牌：雲林斗六市○○路00號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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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訴訟代理人  吳棋笙  

            柯易賢  

被      告  林志軒  



            林欣慧  

            林良鴻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遺產分割協議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項法定期間為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權利即告消滅，非如消滅時效得因中斷或不完成之事由而延長，是此項除斥期間有無逾期，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先為調查認定，以為判斷之依據。查：依據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9頁）及卷附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7月19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122號函函覆所示（見本院卷第139頁），如附表所示土地登記謄本之列印時間為112年12月8日，而卷內並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原告在此之前即已知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移轉之事實，故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提起本訴，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未逾民法第245條規定之除斥期間，合先敘明。

㈡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務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

　　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行使撤銷權。是原告得否訴請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之分割協議，及塗銷系爭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仍應以被告間之給付是否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判斷，以定得否准予撤銷。又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固具有無償行為之外觀，然而，就某一法律行為應屬有償、無償之定性，當以當事人之真意及實質內涵而定，不應僅以外觀認定。另約由債務人以外之繼承人取得遺產之分割協議，係為消滅因繼承而生之公同共有關係，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要難認係有害於債權人之法律行為，蓋債權人貸予款項或與債務人發生債之關係時所評估者，係債務人本身之資力，通常不會就債務人之被繼承人資力併予評估，故債權人自應以債務人個人之財產為其信賴之基礎，其對債務人之被繼承人之期待，亦難認有保護之必要。且繼承人就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繼承人就遺產之權利互為協議後，再行分配遺產之權利，為多數繼承人之共同行為，衡諸一般社會常情，繼承人間分割遺產時，往往係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如有無扶養之事實、生前的照顧等）、家族成員間的情感與恩情（如協議由仍在世之父母親一方取得全數遺產，作為該仍在世父母親之照護或費用支出）、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如贈與之歸扣）、是否承擔祭祀義務等諸多因素，故遺產分割協議，苟未因此增加債務人之不利益，即難認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應無從爰引民法第244 條第1 、2 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

　㈢查被告等辯稱:因林志軒、林良鴻從民國80幾年起因陸續向林欣慧借錢，用於家裡生活開銷及照顧父母，共積欠林欣慧7、800萬元，後來協議由林志軒、林良鴻各負擔一半，簽寫本票，且有協議媽媽走之後房子過戶給林欣慧，用以抵之前之欠款，並非無償等語。經隔離詢問三名被告，彼等所述，向林欣慧所借的錢，大都由林良鴻經手，及借款用途之情大致相符，且觀之林良鴻所出具之借據，係從85年3月間始借款，借款金額20、30萬不等， 觀該各筆借款借據，有的紙質泛黃或較舊（本院卷第179-18頁，原本在證物袋內），不像近期臨訟所簽發，另觀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其發票人之簽名與被告林良鴻、林志軒當庭簽名之筆跡相似，且被告林欣慧已就被告林良鴻、林志軒所簽發之本票聲請支付命令確定，業已調取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4873、4874號支付命令卷查明，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留之系爭遺產總價值為71萬8,500元，此有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17頁），被告林欣慧等3人按其應繼分，每人所得繼承之數額為23萬9,500元（計算式：71萬8,500元÷3＝23萬9,50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參以被告林志軒既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超過400萬元未償等情，堪認被告林欣慧等人抗辯屬實。

㈣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林志軒未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而有害其債權，故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

　　求撤銷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等情。然衡諸一般常情，繼承人於分割遺產時，往往會考量被繼承人生前意願、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貢獻（有無扶養之事實）、家族成員間感情、被繼承人生前已分配予各繼承人之財產(贈與之歸扣)、承擔祭祀義務，及子女依自身經濟能力負擔被繼承人扶養義務輕重等諸多因素始能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參以被告林志軒積欠被告林欣慧債務400萬元未償，所積欠之債務，係與被告林良鴻議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用，則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被告林欣慧預先支付之負擔家庭生活費及父母照顧費，而協議由男生各負擔一半費用，並協議放棄繼承自林陳春所遺留之系爭遺產，亦屬合理。況若該協議非真，被告林良鴻必須承擔對被告林欣慧之鉅額債務，已非必要，且被告林良鴻其與被告林志軒所積欠原告之債務本無渉，實無自願放棄自己應繼財產，而獨由被告林欣慧繼承之理由。故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遺產分割協議係被告林志軒、林良鴻為償還親屬間債務及履行子女扶養照護義務之協議結果，並非故意以無償方式詐害原告對被告林志軒之債權為目的，不得僅因被告林志軒未繼承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而遽認屬無償行為。

　㈤況原告貸款予債務人林志軒所評估者為被告林志軒本身當時的資力，並無就將來未必獲致之繼承財產予以衡估，且被告林志軒對被繼承人林陳春遺產為公同共有之權利，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雖減少23萬9,500元之繼承利益，然同時減少林志軒之同額債務，並未因此增加被告林志軒之不利益，自不在民法第244 條擬為保護之債務人清償能力範圍內，亦難認有害及原告之債權。

㈥此外，原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詐害原告之無償行為之事實，故原

　　告主張被告間所為分割協議及分割繼承登記行為，侵害原告

　　之債權云云，即非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2項、第4 項等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意思表示，及編號1至3所示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陳定國

附表：被繼承人林陳春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所在或名稱 權利範圍  1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2 土地 雲林縣○○市○○段000地號 1分之1  3 房屋 雲林縣○○市○○段000○號 門牌：雲林斗六市○○路00號 1分之1 





